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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市投资发展监管协议

甲方：江苏省常熟虞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(筹)管理委员会

乙方：

乙方已于 年 月 日通过 方

式取得常福街道抚顺路以东、青岛路以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，面积为 3887平方米，用途为 工业，受让年限为 30年。

依据项目评审内容及出让公告、竞买须知、成交确认书要求，

现甲、乙双方达成以下监管协议：
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本监管协议为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要件

之一，甲方为项目监管主体。

具体规划建设指标依据常资规设[2023]1号执行，规划容

积率不小于 2.0，建筑密度不小于 40%，绿地率不大于 10%，

拟建建筑面积为 / 平方米。

2、乙方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前向甲方规定账户缴纳

土地出让金的 40%作为本监管协议的履约保证金，总额 ，

其中 25%为开工履约保证金、25%为竣工履约保证金、50%

为达产履约保证金。

3、本地块监管期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，

监管五年。

二、项目用地监管内容

1、投资规模。乙方项目产业类型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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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置制造，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10000万元，亩均投资不低于

1715万元，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8500万元，注册资本不低

于 3500万元，首期实缴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20%。

2、开发建设。乙方须在交地之日起 1年内前开工建设，

开工之日起 3年内前竣工。

3、产出效益。乙方确保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5

年内达产，达产后年产值不低于 13000万元，年亩均产值不

低于 2225 万元，年税收不低于 720 万元，年亩均税收不低

于 120万元。

4、环境影响。

能耗环保水平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。单位产值能耗上限

_____________ 吨 标 准 煤 / 万 元 ， 环 保 要 求 符 合

_____________。

三、监管工作程序

1、乙方开、竣工后，可向甲方申报开、竣工认定。甲

方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;审核通过的，在乙

方申请后退付相应的开、竣工履约保证金；乙方未按期开、

竣工的，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，从履约保证金中扣

缴违约金，直至履约保证金全部没收。乙方同意，超过约定

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，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

提请土地出让部门解除土地出让合同并收回乙方土地使用

权，扣除本地块出让合同约定的定金，并按照规定征收土地

闲置费后，返还剩余的已付土地出让价款，返还竣工履约金、

达产履约金。








